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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8033043636

沪市监奉处〔2025〕262025000102号

当事人：上海钟珉建筑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件号码：91310120MACJ04GF16

住所（住址）：上海市奉贤区青工路 268号 2幢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钟一明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当事人涉嫌违法犯罪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

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经查明，钟一明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仍作

为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成立当事人开设对公账户参与实施违法犯

罪活动，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，破坏市场环境。

我局于 2025年 3月 9日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沪市监奉听告

〔2025〕262025000102号的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公告期满

后，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和听证要求。

https://admin.scjgj.sh.cegn.cn/casenp/case/common/mainUndo.do?portal_login_userId=18641&frameworkUserId=18641&portal_login_deptId=26000401&frameworkOrganId=3451&portal_login_password=2c984a278ad0df78018b171f8097058f&passCode=2c984a278ad0df78018b171f8097058f&token=2c984aa38ad0dfa5018b17807b55014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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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六十二条“利用公司

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的，吊销

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决定作出行政处罚如下:

吊销营业执照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

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如需要通过互联网渠道申

请行政复议，可以通过微信搜索“上海复议”小程序提交申请，

也可以通过上海市司法局微信公众号右下方“复议申请”或官方

网站中的“行政复议服务”提交申请；也可以在 6个月内依法向

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5年 4月 18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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